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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陳藝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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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後壁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2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501740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017403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各機關約聘僱人員、公營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

員於聘僱、在職期間自殺死亡，均得比照民國103年8月12

日發布修正之撫卹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精神，除因犯罪而

自行結束生命者外，以病故或意外死亡辦理撫慰、給卹，

並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(詳附件)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2月18日總處給字第105003

3085號函辦理，並檢附該來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、臺南市政府各處(人事處除外)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2016-02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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